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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4年闽宁协作社会帮扶项目资金（调整）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实施地
	实施单位
	资金投入和来源（万元）
	受益对象（村、户 /人）
	绩效目标
	备注

	
	
	
	
	
	调整前
	调整后
	
	
	

	
	
	
	
	
	小计
	闽宁资金
	其他配套资金
	小计
	闽宁资金
	增减
	其他配套资金
	
	
	

	合计
	
	
	
	1592
	1500
	92
	1500
	1500
	-92
	0
	
	
	

	1
	海原县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分布式光伏项目
	    计划投入592万元（闽宁资金500万元，其他资金92万元；其中：贾塘乡300万元、李旺镇200万元），在贾塘乡、李旺镇等乡镇完成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1.92兆瓦，预计年发电量约268.8万度（按年均有效发电小时数约1400小时计算），年发电收益约69.75万元（按上网电价0.2595元/千瓦时测算），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贾塘乡、李旺镇
	贾塘乡人民政府、李旺镇人民政府
	592
	500
	92
	500
	500
	-92
	0
	13个行政村143户
	以分布式光伏项目为载体，实施分布式光伏集约、高效、规模化开发，打造成全县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资源集约化利用的示范工程、惠民工程。
	

	2
	海原县林下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培育项目
	（1）计划投入234万元，完成林下中药材种苗移栽面积4677亩，种植品种主要为黄芪、酸枣、麦冬等；
（2）计划投入83万元，实施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完成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300亩；
（3）计划投入18万元，完成中药材育苗200亩，其中西华山林场（任湾林场）大棚或小拱棚育苗100亩，种植品种麦冬等；月亮山林场露地育苗100亩，种植品种黄芪等。 
 （4）菌菇种植补贴项目，计划投入100万元，对全县个体菇农种植菌菇每棒补贴1.8元，每户最高补贴5000棒；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至少10户、5万棒以上）每棒补贴1.8元，每个经营主体最高扶持20万棒；羊肚菌等地下种植菌类按照种植面积补贴，每平方米补贴4元。
	各相关乡镇、2个国有林场
	海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
	335
	335
	
	435
	435
	100
	
	国有林场及护林员、各经营主体及种植农户500人
	一是完成林下中药材种植及育苗计划面积，保障种苗供应与示范基地建设；二是促进食用菌农户增收5000元以上，带动本地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三是提升林下资源利用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四是形成可推广的林药种植模式，辐射带动区域产业升级；五是构建产销衔接机制，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3
	海原县驾驶员培训补贴项目
	   投入130万元，组织海原县脱贫劳动力、监测户500人开展驾驶员B证及以上培训，对取得汽车驾驶员B证及以上驾照的，每人给予4000元驾驶员培训补贴（含2024年10月以来取得驾照人员），巩固提升“海原司机”品牌。
	各乡镇（街道办）
	海原县就创局
	200
	200
	
	130
	130
	-70
	
	500人
	通过培训促进就业，鼓励脱贫劳动力及监测对象积极就业增收，大力发展“海原司机”劳务品牌，针对脱贫劳动力及监测对象开展驾驶员培训并取得B证及以上证照，满意度达到95%以上。
	

	4
	海原县教育帮扶项目
	  1.海原县教育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团队慰问。投入200万元，每年9月10日教师节前后，开展学年度教育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团队专项慰问，其中小学突出贡献团队36万元、初中突出贡献团队39万元、高中突出贡献团队125万元。
   2.中高考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投入50万元，针对海原户籍脱贫家庭学生、监测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家庭及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学生、烈士子女。一是在海原参加中考的毕业生，按照中考成绩排名，从高分到低分资助100名。被海原县外高中录取的每人一次性资助1000元，被海原县内高中录取的每人一次性资助2000元。二是在海原县内高中实际就读的毕业生，从高分到低分资助100名，被985高校录取的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被211高校录取的每人一次性资助4000元，其他本科高校录取的每人一次性资助3000元。
   3.困难群体学生校服资助。投入120万元，主要对2025年秋季中小学起始年级中的户籍脱贫家庭学生、监测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家庭及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学生、烈士子女等给予校服资助，按照学生实际校服购买费用资助。
	各学校
	海原县教体局
	370
	370
	
	370
	370
	0
	
	20万人
	一是进一步强化学校质量意识，建立和完善中小学质量监测机制，规范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管理行为，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评价学校办学效益；二是进一步强化评价激励机制，切实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促进全县中小学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帮助困难群体学生获得资助，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在全县营造重教兴学的浓厚氛围。
	

	5
	海原县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计划户均投入4000元（自治区补贴2000元，闽宁资金2000元），扶持各乡镇100户农村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脱贫户家庭的残疾人家庭、且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是有一定劳动能力且有发展致富意愿，鼓励特殊困难残疾人发展养牛、养猪、养羊及红葱、马铃薯、秋杂粮等种养殖产业的残疾户给予补贴，助力困难残疾人稳定增收。
	各乡镇（街道办）
	海原县残联
	20
	20
	
	20
	20
	0
	
	100户
	通过实施“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使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定增收，从而缓解和减轻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压力，并提高残疾人参与社会劳动生产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6
	海原县资助慰问及闽宁交流合作项目
	   计划投入45万元，开展助学助教、关心慰问群众、赴闽开展文化交流、宣传报道等及其它有关闽宁对口帮扶协作活动事宜相关费用。
	福建、宁夏两地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75
	75
	
	45
	45
	-30
	
	100人
	激励教育教学一线优秀困难工作者和低收入家庭或突发重大意外家庭生活困难户，感受到党的温暖，同时，进一步深化闽宁对口帮扶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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